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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大工〔2013〕9 号 

关于做好浙江大学院级“双代会” 

 换届工作的通知 

 

浙江大学工会委员会文件 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各院级工会： 
今年，我校各院级“双代会”陆续进入四年一届的换届时

期。为进一步加强院级“双代会”工作，完善基层民主管理和监
督，促进院级工会干部队伍建设，根据《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
规定》（教育部第 32 号令）和《浙江大学院级教职工代表大
会工作实施办法》（党委发〔2012〕75 号）等文件规定，现
将院级“双代会”换届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换届工作指导思想 
 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

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，围绕学校发展目标和工会工作
要求，认真做好院级“双代会”工作总结，从有利于基层民主政
治建设、有利于凝聚教职工的智慧与力量、有利于院级“双代
会”工作开展的原则出发，做好院级“双代会”代表和院级工会班
子的推选工作，为更好发挥院级“双代会”职能，创建学习型、
服务型、创新性基层工会组织提供有力保证。 



- 2 - 
 

二、换届工作组织机构 
在院级党委领导下进行院级“双代会”换届工作。院级“双代

会”换届筹备工作由专门筹备组织承担。院级党组织发文成立
“双代会”筹备委员会（组），院党、政、工及有关职能部门负
责人参加，党委领导担任主任（组长）。院级工会应积极配合
院党政做好各项筹备工作。 

三、换届的准备工作 
1．筹备委员会（组）向院级党委提交召开新一届“双代会”

及换届的报告，由党委发文明确新一届“双代会”的主要议题及
换届的相关要求。如大会召开的时间、主要议题、代表产生办
法等。 

2．做好代表的推选、资格审查及代表团（组）的组建工
作，民主选举代表团团长。新一届代表、委员的产生要按照民
主集中制原则和规定程序进行，充分体现选举人意志。代表名
额和代表的构成参照《浙江大学院级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作实施
办法》执行。 

3．各代表团（组）认真做好新一届工会委员会委员、经
费审查小组成员人选推荐。 

4．根据各代表团（组）推荐意见，筹备委员会（组）配
合党政协商候选人建议名单。 

5．认真做好代表提案征集及处理工作。 
6．根据院级“双代会”各项职权和实际工作需要，可设专

门工作组，如提案组等，专门工作组成员可采用代表团协商推
荐，大会通过等方式。 

7．新组建的院级单位，要按照上述精神，在院级党委的
领导下，尽快组建院级“双代会”筹备工作委员会（组），做好
教代会的召开和工会的组建工作。 



- 3 - 
 

8．各单位要认真做好院级“双代会”换届各项筹备工作，
原则上要求在 2013 年底完成换届工作。 

四、大会期间的有关工作 
1．选举产生大会主席团。 
2．向大会报告代表资格审查情况。 
3．工会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交各代表团（组）酝

酿讨论，产生正式候选人名单。 
4．大会讨论、通过选举办法及监、计票工作人员名单。 
5．组织大会选举。代表大会须有三分之二以上正式代表

到会方能召开。教代会的选举和表决须有应到会代表半数以上
通过方为有效。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，可以直接采用候选
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差额办法进行正式选举，也可以采用差额
选举办法进行预选，产生候选人名单，然后进行正式选举。主
席、副主席可由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，也可由工会委员会选
举产生。选举结果应向大会报告。 

五、院级工会主席人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院级工会主席人选应德才兼备，在教职工中有较高威信， 

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，热爱群众工作、热心为教职工服务，
一般应具有高级职称或副处以上级别，能任满一届。 

六、院级工会委员会委员 
院级工会委员会委员数根据单位会员数确定，一般设 5-9

人，其中主席 1 人，副主席 1-2 人，经费审查小组一般 3-5 人，
设组长 1 人，若需要可设副组长 1 人。 

七、报批手续 
1．大会召开前，需将预报告表报校工会。 



- 4 - 
 

2．工会委员会委员和经费审查小组成员及主席，副主席
候选人的建议名单，应在大会召开前经院党委研究确定并商校
工会同意后，方可组织大会选举。 

3．代表大会选出的委员、主席、副主席及经费审查小组
成员、组长等经院党委同意后，报校工会批复，院党委发文。
委员会工作分工后，报校工会备案。   

 
 
 
浙江大学工会 

2013 年 8 月 26 日 


